附件5：
上海吉盛伟邦绿地国际家具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保密承诺函
上海吉盛伟邦绿地国际家具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
我方承诺，就参与上海吉盛伟邦绿地国际家具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意向投资人预招募中获取的保密信息，按本函的下列要求履行保密义务。
第一条 保密信息
保密信息指我方获得的与上海吉盛伟邦绿地国际家具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吉盛伟邦公司”）破产程序有关或因此产生的以书面、口头、图像或者其他任何形式作为载体的任何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1. 贵方以口头、书面或者其他形式，向我方提供的吉盛伟邦公司的一切非公开、保密、专有的文件及其他资料；
2. 我方或我方代表通过与吉盛伟邦公司股东、吉盛伟邦公司员工、参与吉盛伟邦公司破产案中介机构/顾问的接触、沟通、商讨，而获得的任何不被公众所知悉或披露义务人尚未公开披露的与吉盛伟邦公司及吉盛伟邦公司破产案有关的信息；
3. 涉及吉盛伟邦公司资产负债基本情况、价值评估、内部经营管理情况等信息；
4. 由贵方或披露义务人制作的、与吉盛伟邦公司相关的任何原始材料、记录、文件、报告、分析、编辑研究、法律意见以及其他材料或文件；
5. 吉盛伟邦公司专有的任何带有“秘密”、“机密”、“绝密”字样的文件（如有），以及涉及吉盛伟邦公司破产事项的各项内部规章制度；
6. 贵方或披露义务人与我方或我方代表为进行吉盛伟邦公司破产工作而达成的任何合同、协议、约定或在进行工作过程中产生的任何会议纪要、会谈记录等；
7. 我方或我方委派人员制作的包含或有关上述资料的书面备忘录、笔记、分析、报告、汇编和研究资料等；
8. 上述资料的全部复制件或录音资料等；
9. 贵方或披露义务人向我方提供的不被公众所知的其他文件资料和信息；
10. 上述保密信息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包括但不限于数据、图表、胶片、光盘、文件、计算机媒介和网络），也无论是否以口头、文件、演示或其他形式提供，也无论是否记载或标注为保密信息，均不影响其在本承诺函项下的保密性质。
第二条 保密义务的期限
本保密承诺函的期限为自签署生效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第三条 保密义务
1. 我方采取对上述资料保密的措施，保证知悉保密信息的人员，仅限于我方为了评估或参与吉盛伟邦公司破产程序必须知道保密信息的代表。
2. 我方同意对所有保密信息保密，除非贵方同意，不会将任何信息披露给除本条第1款之外的其他任何人。未经贵方的事先书面同意，我方不以任何方式将保密信息向任何第三人披露、传播或复制。
3. 我方以参与吉盛伟邦公司重整程序目的进行尽职调查，获取、使用吉盛伟邦公司相关资料，不以其他目的获取、使用资料。
4. 若我方未履行本保密函保密义务，给贵方或吉盛伟邦公司造成损失的，我方应赔偿贵方或吉盛伟邦公司的直接损失。
此致
	
	意向投资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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